华文教育·教案比赛启事

为鼓励广大海外华文教师的教学热情，增进海外华文教师在教学经验上的有效交流，丰富海外华文教师教学形式，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于年初面向广大海外华文教师开展征集优秀教学教案、教学心得等内容的征文活动。为满足更多海外华文教师参与教案此赛的需求，应广大海外教师请求，本次比赛截稿期将延后并不限征稿取材范围。本次活动结束后，将组织专家评选出优秀作品，并向获奖作者本人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有关要求如下：
1、 活动名称：华文教育·教案比赛
2、 主办单位：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
3、 承办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4、 参赛对象：海外华文教师；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派出的正在海外任教的外   派教师。
5、 参赛要求：
（1） 教材：编写教案的所属教材不限，汉语课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中文》和《汉语》两套教材为主；文化课主以“三常”（《中国文化常识》《中国历史常识》《中国地理常识》）为主。采自非以上教材的则必须附上课本信息、课文以及该课的生词表。
（2） 教案格式：参赛教案须包括标题（见下文“标题要求”）、使用教材（注明名称、出版社、第几册）、课文题目、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教学方法、教学用具、时间分配（即各教学环节的时间分配，如复习环节10分钟）、教学过程、教学后记等。
标题要求：海外华文教师参赛教案的标题采用“国籍+姓名+参赛教案”的形式，如“印尼黄丽珠参赛教案”；外派教师参赛教案的标题采用“外派+任教国+姓名+参赛教案”的形式，如“外派泰国李超参赛教案”。
（3） 教案篇幅：2000—3000字。
（4） 教案时长：80—90分钟，约两课时。
（5） 文档要求：将教案的Word文档和PDF文档各一份发送至大赛专用邮箱，文件名须与教案标题一致，即海外华文教师采用“国籍+姓名+参赛教案”的形式，外派教师采用“外派+任教国+姓名+参赛教案”的形式。
（6） 内容要求
1. 内容积极健康，主题明确突出，围绕华文教学；
2. 形式灵活，切合海外教学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3. 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套改，如果引用注明来源，并请自行保存底稿。投稿一经采纳，版权归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所有。
6、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13年5月15日
7、 投稿邮箱：hwjads@gmail.com
    联系人：金鑫  0731-88872061、13574191979 
8、 其他：全部作品均请务必在尾页附注下表信息，以便奖金发放及后续相关活动时能与您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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